
凡修讀貸款計劃所涵蓋的課程的學⽣均可
向學資處申請貸款。

申請⼈必須擁有香港居留權，或在課程開
始前，申請⼈或其家庭已連續在香港居住
滿三年。

備註：持以下簽證∕進⼊許可的學⽣不符
合資格申請：(1)學⽣簽證∕進⼊許可；
(2)⾮本地畢業⽣留港∕回港就業安排簽證
∕進⼊許可；或(3)由香港⼊境事務處處⻑
簽發的受養⼈簽證∕進⼊許可，⽽有關學
⽣獲發簽證∕進⼊許可時已年滿18歲。

申請資格貸款計劃是為不願意接受或未能通過須經⼊息
及資產審查資助計劃的專上學⽣及修讀指定合
資格課程的⼈⼠，以貸款形式提供⼀個資助途
徑，以協助他們進修。現時，在職家庭及學⽣
資助事務處（「職學處」）轄下的學⽣資助處
（「學資處」）共管理三項免⼊息審查貸款計
劃，針對不同類別在香港特別⾏政區（「香
港」）就讀的學⽣：

免⼊息審查貸款計劃
（「貸款計劃」）

「全⽇制⼤專學⽣免⼊息審查貸款計劃」
（「NLSFT」）—為修讀由公帑資助的認可專
上課程的全⽇制學⽣，即修讀「資助專上課
程學⽣資助計劃」（「TSFS」）下合資格課程
的學⽣⽽設。

「 專 上 學 ⽣ 免 ⼊ 息 審 查 貸 款 計 劃 」
（「NLSPS」）—為修讀「專上學⽣資助計
劃」（「FASP」）下涵蓋的經本地評審的全⽇
制⾃資副學⼠學位、⾼級⽂憑或學⼠學位程
度的專上課程的學⽣⽽設。

「擴展的免⼊息審查貸款計劃」（「ENLS」）
—為在香港修讀指定的專上∕持續進修及專
業教育課程的學⽣⽽設。

申請學資 輕鬆求知

貸款計劃是以收回全部成本的基礎運作。貸款
⼈須為所借取的貸款繳付利息。貸款利息由貸
款發放⽇開始計算，在學期間亦計算利息，直
⾄全數償還貸款為⽌。利息按貸款計劃當時的
年利率計算。免⼊息審查貸款年利率以「無所
損益」為基礎計算，再加⼀個⾵險調整利率，
以抵銷香港特別⾏政區政府（「特區政府」）發
放無抵押貸款的⾵險。「無所損益」利率會在
每⽉⽉底檢討，如有任何調整，調整後的利率
會於下⽉⾸天開始⽣效。⾵險調整利率⾃
2012/13學年起調低⾄零。

學資處每學年會就每宗申請及每個貸款帳⼾收
取⾏政費，以收回處理申請和管理貸款計劃的
全部成本。⾏政費會在遞交申請時及其後每年
收取，直⾄貸款連累計利息悉數清還為⽌。⾏
政費的⾦額會定期檢討，所須繳付的費⽤或需
包括由申請⼈所屬院校附加收取的⼿續費。已
繳的⾏政費，概不退還，亦不得轉⾄其他帳
⼾。

利息及⾏政費



「學資處電⼦通」網上平台提供償還貸款計算
機，讓有意申請貸款學⽣估計需要償還貸款的
⾦ 額 ， 詳 情 請 參 考 「 學 資 處 電 ⼦ 通 — 計 算
機」：

「承諾書」（由申請⼈填寫）以確認申請
⼈同意向特區政府全數償還貸款和累計利
息；及

2) 登 記 「 學 資 處 電 ⼦ 通 — 我 的 帳 單 」 服 務
（https://e-link.wfsfaa.gov.hk）。

「彌償契據」（由彌償⼈填寫）以確認彌
償⼈同意向特區政府賠償因申請⼈未能履
⾏「承諾書」內的規定所招致的損失；及

⼆⼗四⼩時查詢熱線：2802 2345
查詢熱線（辦公時間）：2150 6222 / 2150 6223

查詢電郵：wg_sfo@wfsfaa.gov.hk

職學處網⾴ 網上申請

貸款⼈須於畢業或課程正式完結後，在15年內
（「還款期」）均分180期（以⼀個⽉為⼀期）；
或經學資處同意的較短還款期內以按⽉等額還
款⽅式，全數償還貸款和累計利息。

按⽉繳款單將上傳⾄「學資處電⼦通」網上平
台 （ https://e-link.wfsfaa.gov.hk ）， ⽽ 相 關
通知訊息將會發送⾄「我的政府⼀站通」及∕
或「智⽅便」網上平台，供貸款⼈查閱、列印
及下載。如貸款⼈擬提早⼀次過償還整筆貸款
或提早償還部分貸款，請以書⾯⽅式和以指定
表格向學資處提出有關要求。

如貸款⼈因繼續修讀全⽇制課程、經濟困難或
患重病⽽在償還貸款⽅⾯有實際困難，可以書
⾯⽅式和以指定的表格申請延期還款，學資處
會按個別情況考慮有關申請。為減輕有實際還
款困難的貸款⼈的還款負擔，已獲准延期償還
貸款的貸款⼈或可獲免息延期還款及延⻑整段
還款期，為期最多兩年（即整段還款期可達17
年）。

償還及延期償還貸款接受貸款

申請⼈在接受貸款時，必須：

1) 提交以下貸款⽂件連同其他所需證明⽂件：

在每個學年開始時，有意申請貸款計劃的學⽣
須填妥申請表及遞交所需證明⽂件，並於遞交
申請時繳交⾏政費。學資處會依據申請資格詳
細審核申請，並在有需要時，要求學⽣遞交補
充資料。

如「NLSFT」及「NLSPS」申請⼈在遞交申請
時提供的資料⿑備，學資處⼀般會在確認接獲
申請⽇期後三個星期內，向申請⼈發出「申請
結果通知書」；⾄於「ENLS」，學資處⼀般會
在申請⼈交⿑所需⽂件當⽇起計三個星期內，
向申請⼈發出「貸款批核通知書」，通知其申
請結果。

在申請⼈遞交全套填妥的「承諾書」、「彌償契
據」及其他所需證明⽂件後，學資處會直接分
期 發 放 「 NLSFT 」 的 貸 款 予 院 校 ， ⽽
「NLSPS」的貸款則會均分兩期直接存⼊申請
⼈指定的銀⾏帳⼾。⾄於「ENLS」，如申請⼈
已繳付學費，貸款會直接存⼊他們指定的銀⾏
帳⼾；如申請⼈未繳付學費，貸款則會以⽀票
形式（抬頭為申請⼈所讀院校）發放。

申請程序

⼆零⼆五年⼆⽉


